2015届外地院校非天津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津就业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.

	毕业生个人资料
	姓　　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
	
	身份证号
	
	出生年月
	

	
	生源所在地
	
	联系地址及邮编
	

	
	毕业学校名称
	
	专业名称
	
	学  历
	

	
	学校类别
	985工程、211工程、其他
	学  位
	
	培养方式
	

	
	学校地址
	
	学校邮编
	

	
	获奖学金记录

（时间、名称、等级）
	

	
	获荣誉称号记录

( 时间、名称、等级)
	
	在校有否

违纪记录
	1. 有

2. 否

	
	父母中一方的情况
	1.户口从天津迁往外地； 2.户口已迁入天津； 3.其他

	用人单位意见
	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

	盖 章
	(无上级主管部门由人事代理单位或存档单位签署意见)
盖 章

	用人单位资料
	单位名称
	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
	通信地址
	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工业园弘顺道11号华明集团3号楼

	
	联 系 人
	张老师
	联系电话
	022-84868069
	组织机构代码
	71783759-6

	
	经济类型
	1.国有； 2.合资；3.独资；4.股份制；5.民营；6.其他
	邮  编
	300304

	毕业学校推荐意见
	天津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意见

	该同学系我校（2015届）毕业生，表内所填
信息属实。经确认，同意推荐。

学校审核盖章  
	盖 章 

	说

明
	1.本表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填写，毕业生个人情况由学校负责审核并加盖公章。本表一式二份。经天津市主管部门批准后，上联交回学校作为派遣依据，下联交毕业生本人并持此表到津办理进津就业手续。

2.非津生源毕业时，仍不具备进津条件者，此表自动作废无效。
3.此表仅限至市毕业生就业中心办理就业手续并收回，不做他用。
4.非津生源毕业生进津就业，发现违章收费请打举报电话：83215268、23018725、23018729


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处制

